外商投资初始、变更报告指标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基本信息》指标说明：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系指营业执照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住所：系指营业执照上的住所。填写住所后，需勾选是否位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或跨境经济合作区等特殊经济区域内，如是则还需勾选所属的具体区域。
  3.投资行业：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的底层行业类别中勾选，可多选。从投资行业中勾选一个作为主营行业，主营行业为单选项。
  4.经营范围：系指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填写后并勾选该经营范围是否涉及国家规定实施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如是则勾选涉及的特别管理措施条目。投资者如为符合条件的港澳投资者、服务提供者，勾选经营范围是否涉及内地与香港、澳门《CEPA服务贸易协议》《CEPA投资协议》负面清单内的领域。
  5.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出资额和资金数据：以币种的万元为单位填写金额。
  6.业务类型。
“外商投资的投资性公司”系指依据《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设立的外商投资性公司；
“外商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系指依据《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设立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的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合伙企业”系指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7.投资方式。
“合并新设”系指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合并各方解散；
“分立新设”系指一个公司分立成两个以上公司，本公司继续存在并设立一个以上新的公司，或本公司解散并设立两个以上新的公司；
“资产并购”系指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
“股权并购”系指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
“吸收合并”系指公司接纳其他公司加入本公司，接纳方继续存在，加入方解散；
“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境内上市非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系指外国投资者通过协议转让、上市公司定向发行新股（包括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要约收购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方式取得非外商直接投资上市公司A股股份的行为，首次投资完成后取得的股份比例不低于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十。
  8. 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按照《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规定勾选“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及其具体条目,并填写项目内容、项目投资总额（美元值）、项目起始年、项目截止年和项目用汇额度（万美元）。企业投资经营涉及多项鼓励类产业政策条目的，应当按照相关条目分别填报上述信息。

二、《投资者基本信息》指标说明：
  1.资金来源地：按穿透原则追溯资金来源地。
  2.股权转让情况。外国股东（或外国合伙人）并购境内企业或外资企业股权发生转让交易时填写，“转让方实际出资金额”系指转让方转让股权（或财产份额）的实际投入金额，“支付对价”系指股权（或财产份额）交易中的交易总金额，以“一、基本信息”中“币种”的万元为单位填写金额。
  3.投资者类型。
境外投资者：外资在境内设立的投资性公司、创业投资企业、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合伙企业视同外国投资者，需在“投资者类型”栏的“境外投资者”项中勾选相应选项。
境内投资者：境内投资者为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企业（含多层次投资），系指该境内投资者为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的企业，或该境内投资者的股东中有外商投资企业。
  4.投资者最终实际控制人：系指通过股份、合同、信托或其他方式最终直接或间接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实现控制（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企业、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实际控制人是境外的，需追溯至境外上市公司、境外自然人、外国政府机构（含政府基金）或国际组织；实际控制人是境内的，需追溯至境内上市公司、境内自然人或国有/集体企业。

三、《并购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交易基本情况》指标说明：
1.被并购方：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时应填写股东名称、证件和交易支付情况；认购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增资时应填写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名称、证件和交易支付情况；协议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资产时应填写出售资产的非外商投资企业名称、证件和交易支付情况。
  2.被并购股权/资产价值评估情况。
股权/资产评估值：系指根据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对拟转让的股权或拟出售资产的评估结果，以“一、基本信息”中“币种”的万元为单位填写金额。如并购支付对价低于评估值的90%，需作出说明。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令2016年第32号）第三十二条，在同一国有企业内部重组整合的情形下，国有企业可以资产评估报告或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值作为交易价格依据。如因上述情形，无资产评估报告，应填写审计报告中的净资产值。
财务审计报告编号：系指被并购境内公司上一财年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编号。 
核准/备案机构：涉及国有资产交易，应填写相应核准或备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名称。
  3.关联并购：系指外国投资者与被并购企业交易属于《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商务部令2009年第6号）第11条规定的关联并购。

四、《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上市公司交易基本情况》指标说明：
  1.战略投资范围：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范围参见《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证监会、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外汇局令2005年第28号）规定。
其中，战略投资：首次投资完成后取得的股份比例不低于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十；取得的上市公司A股股份三年内不得转让。
其中，战略投资者：依法设立、经营的外国法人或其他组织，财务稳健、资信良好且具有成熟的管理经验；境外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1亿美元或管理的境外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5亿美元；或其母公司境外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1亿美元或管理的境外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5亿美元；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和良好的内控制度，经营行为规范；近三年内未受到境内外监管机构的重大处罚（包括其母公司）。
  2.战略投资阶段：战略投资可分期进行，如外国投资者首次通过战略投资方式进入上市公司，成为上市公司股东，勾选“投资者首次战略投资”；如外国投资者已通过战略投资方式进入上市公司，再次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的，勾选“投资者对其已持有股份的上市公司继续进行战略投资”。


3
